
厄斯德拉 

 

現代一般學者皆認為本書與編年紀最初應為一部書，是一部上自亞當下

至波斯帝國末葉的以民通史。本書與編年紀原為一部書的明顯證據，為一：

二書相分的痕蹟；厄上 1:1-3與編下 36末兩節完全相同，即居魯士解放以民

回國的上諭。如果編年紀為一獨立著作，絕不能在 36:21突然中止，而厄上

1:1-3正是編年紀突然中止後的繼續記述。二：厄斯德拉上下無論在用字、術

語、特色、風格、筆法，以及歷史的特徵和宗教與道德的觀念，都與編年紀

相同。這使聖經學者不能不共認二書應出於同一作者，或至少同出於一個編

輯者。如此讀者可對於以色列的編年史獲得一個完整的觀念。 

 

一、名稱 

本書按希伯來原文，名為厄茲辣（Ezra），有「協助」的意思。本書現分

上下兩卷，但原來只是一本書。按古瑪索辣經文，「終」字寫下二本之末。

並且七十賢士譯本稱之為厄斯德拉卷之二（Esdras B）。後因本書中間有「哈

加里雅的兒子乃赫米雅的言行錄」一語（厄下 1:1），古人遂在此處將本書分

為上下兩卷（可能始自奧理振，卒於公元 254年）。下卷按拉丁通行本稱為

厄斯德拉下，但近代各譯本多稱為乃赫米雅。 

 

二、主題與內容 

本書上下兩卷，是記述猶太人由充軍回國後約一百年的復興史。敘述當

時選民的社會情況和宗教狀況，以及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兩位領袖所倡導的

革新運動。不過，所記述的，只是幾件重要的大事而已。上卷記述波斯王居

魯士於公元前 538年出了一道解放選民的上諭，因此上諭，達味的後裔則魯

巴貝耳，得率領人民、司祭和肋未人，起程回國。回國後第一件事，即著手

重建聖殿。雖然困難重重，但重建聖殿的工程，終於 516年完成。然後記述

大經師兼司祭厄斯德拉在耶京進行的宗教改革 。下卷記述乃赫米雅首長，先

修築耶京城牆，以後與厄斯德拉一起努力恢復昔日梅瑟在西乃山與天主所立

的盟約，實行宗教改革。 

 

三、作者與編著時代 

關於本書的作者與成書年代，不能確知，不過由書的內容來看，資料多

取自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二人的回憶錄，以及選自是官府的文告和各家族私

藏的族譜。由聖殿的掌故看來，復國後的大司祭，由耶叔亞起，一直記述到



雅杜亞止（厄下 12:11）。按雅杜亞正是大亞歷山大於公元前 332年，巡視耶

路撒冷時的大司祭。這一時代也正是編年史家編輯以色列通史的年代 ，也即

是編年紀上下和厄斯德拉上下成書的時代 。 

 

四、中心思想 

本書所記述的史事，雖然只是以色列復興史中約一百年的歷史，但在以

民的宗教史上卻十分重要，因為猶太教主義（Judaism）的發端即在於這一時

代。 

亡國充軍的懲罰，使猶太人已徹底醒悟，痛改前非。對上主的崇奉完全

是純一的，再不像充軍前的君王和人民多傾向邪神崇拜 。充軍之時，完全刷

新了舊日的大錯。所以充軍歸來，第一件事，即重建聖殿。在重建聖殿之時，

有臨近的外邦人，他們都是信奉多神教，或奉行宗教混合主義者，願協助建

殿。猶太人卻回答他們說：「你們不能同我們一起給我們的天主修建殿宇 」

（厄上 4:3）。這答覆足以證明這時期的猶太人的宗教觀。回國的猶太人因了

環境的關係，多與外邦人聯婚，但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下了最大的努力，更

正或解除了這樣的婚姻，甚至由這種婚姻所生的子女，為保護猶太教的純正，

並為善守梅瑟的法律，也一同驅逐，使這復興的大業得以持久。由此，逐漸

形成了猶太人的隔離主義，劃定了猶太人的小圈子。 

 

（取自《荒漠燃荊：甲年》，香港：展福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1998，(51)-(53)頁） 


